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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羽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

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    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，四川羽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、监管机构的规定及业务发展需要，用于投资如

下项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

1 光学级离型膜生产线建设项目 10,706.00 10,706.00 

2 
功能性胶带和光学级保护膜生

产线建设项目 
7,147.00 7,147.00 

3 研发技术平台建设项目 3,160.00 3,160.00 

合计 21,013.00 21,013.00 

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，若募集资金数额（扣除发行费用后）不足以满足以上

项目的投资需要，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。如果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

资金超过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，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，妥

善安排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，将超募资金用于主营业务，并在提交董事会审议通

过后及时披露。如果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进度需求不一致，公司将根据

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，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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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公司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将暂时闲置的

募集资金存放于专项账户。 

   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研究，认为本次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要求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

好的市场前景，项目总体建设方案合理，能够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、提高行业

地位和盈利能力，具有较强的可行性，公司能够有效使用募集资金，提高公司经

营效益。这些项目实施后，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二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

     2025 年 11 月 21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以 6 票同意、0

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

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的议案》，本议案尚需提交

公司股东会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   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四川羽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

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羽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21日 


